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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佳电股份 股票代码 00092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红霞 王志佳

办公地址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长安路247号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长安路247号

电话 0454-8848800 0454-8848800

电子信箱 hdjtjdgf000922@163.com hdjtjdgf000922@163.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480,970,491.94 2,102,515,618.21 2,651,420,095.79 -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4,803,498.62 199,598,612.38 217,323,360.38 -1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63,127,909.90 173,742,785.49 173,742,785.49 -6.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11,267,064.97 -504,882,397.12 -235,568,996.81 -117.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34 0.3346 0.3647 -19.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34 0.3346 0.3647 -19.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6% 6.43% 6.45% -1.0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9,267,523,937.78 9,639,089,695.46 9,639,089,695.46 -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50,003,261.52 3,192,134,470.14 3,192,134,470.14 1.8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06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00% 154,945,750 5,508,550 不适用 0

佳木斯电机厂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0.79% 64,280,639 0 不适用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其他 3.25% 19,378,196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2% 10,272,870 0 不适用 0

陈佳琪 境内自然人 1.43% 8,499,261 0 不适用 0

许福建 境内自然人 1.35% 8,030,000 0 不适用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柏瑞富利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1% 7,213,060 0 不适用 0

大家资产－民生银行－大

家资产－盛世精选2号集合

资产管理产品（第二期）

其他 1.00% 5,979,660 0 不适用 0

孔祥华 境内自然人 0.84% 4,986,900 0 不适用 0

包雅娟 境内自然人 0.71% 4,227,3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持有 5%以上（含5%）的股东为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佳木斯电

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其中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所持股份性质为国有法人股， 佳木斯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为其的全资子

公司，属于关联企业。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陈佳琪、许福建、包雅娟全部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上述股份，股东

孔祥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4185300股， 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801600股，合计持有49869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

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详细事项详见公司2024年半年

度报告全文。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年度第六次会议的审核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哈尔滨电气集团

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15日召开2024年度第六次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本次会议应参加的独立董事三名，实际参加的独立董事三名。 全体独立董事

本着客观公正的立场，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发表审核意见如

下：

一、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审核意见

公司事前就该事项通知了我们，提供了相关资料，并召开专门会议进行沟通。 我们认真

审阅了相关资料后， 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向公司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为日常经营活动所需，

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 关联交易的定价程序合法、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给公司的

持续经营带来重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审议。

二、关于《哈尔滨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上半年风险评估报告》的审核意

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哈尔滨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上半年风险评估报告》

真实客观，充分反映了哈尔滨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哈

尔滨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经营资质，依法合规经营，运作规范，经营

情况、财务状况良好，风险管理体系健全，该报告具备客观性和公正性，我们一致同意该报

告提交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

____________� � � � � � � � � � � � ____________� � � � � � � � � � ____________

董惠江 王 玺 周洪发

2024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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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4年8月15日，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经

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历锐先生为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历锐先生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及其他

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历锐先生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5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历锐，男，中国国籍，出生于1982年4月，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哈尔滨电气集

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设计部副部长、部长、副总工程师；哈尔滨电气集团先进电机技

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现任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历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历锐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历锐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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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4年8月15日，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

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

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为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2024

年6月30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全部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 信

用减值损失本期计提2,518万元，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计提6,342万元。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及计提情况

1．坏账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的会计政策，各类金融资产信用损失的确定方法。

1.1应收票据

对于应收票据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基于应收

票据的信用风险特征，将其划分为不同组合：

项 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银行承兑汇票

管理层评价国有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银行、地方商业银行、信用社及财务公司等信用风险，具有较低的

信用风险，一般不计提减值准备，具有高信用风险，参照应收账款预期损失率计提减值准备。

商业承兑汇票 参照应收账款同类客户预期损失率计提减值准备。

期末，公司应收票据原值5.94亿元，应收票据坏账准备1,780万元。

1.2应收账款

对于不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本集团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

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和租赁应收款，本集团选择始终按照相

当于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除了单项评估信用风险的应收账款外，基于其信用风险特征，将其划分为不同组合：

项 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组合1 应收款项的账龄。

组合2 应收合并范围内公司款项。

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原值18.47亿元，应收账款坏账准备25,688万元，本期核销180万

元。

1.3其他应收款

依据其他应收款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经显著增加， 采用相当于未来12个月

内、或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减值损失。 除了单项评估信用风险的其他应

收款外，基于其信用风险特征，将其划分为不同组合：

项 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组合1 应收款项的账龄。

组合2 应收合并范围内公司款项。

期末，公司其他应收款原值3,507万元，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1,765万元，本期没有核

销。

2．存货跌价准备

期末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 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

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

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

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

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余额19.19亿元，

存货跌价准备本期计提4,090万元,本期转销5,693万元。

3.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固定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如存在减值迹象的，则估计

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 商誉、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和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的

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均进行减值测试。 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

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损失。 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

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 期末，

公司固定资产原值31.46亿元，固定资产减值准备1,283万元，本期没有转销。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影响2024年半年度利润总额增加3,167万元。

四、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五、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的规定和要求，公司2024年半年度转回、转销减值准备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和

相关政策规定。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负债和财务状况。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 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

规，同意董事会对本次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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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子公司提供

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15日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刘清勇先生、刘汉成先生、刘亨先生、王晓辉先生、刘志强先生、

黄浩先生已回避表决，关联交易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拓展公司产品应用领域，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产业布局，提高公司品

牌竞争力，公司控股股东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电集团” ）拟向公司控股

子公司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电公司” ）承担的《超低噪声屏蔽泵研发》

项目拨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资金540万元。

为完善科研试验能力及试验设施建设,哈电集团拟向公司控股子公司哈尔滨电气动力

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动装公司” ）承担的《一体化屏蔽主泵试验中心》项目拨付专项

资金1950万元。

根据 《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执行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发资本规

〔2019〕92�号）的规定，“中央企业通过子企业实施资本预算支持事项,采取向实施主体子

企业增资方式使用资本预算资金的，应当及时落实国有资本权益，子企业暂无增资计划的，

可列作委托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在具备条件时及时转为增资。 ”公司暂无增资扩股

计划，为满足国拨资金的使用要求，哈电集团将通过具备资质的关联方哈尔滨电气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哈电集团财务公司” ）以委托贷款的方式分别向两家企业发放

并分别签署委托贷款协议，在项目竣工验收后并具备条件时通过逐级增资的方式及时转为

股权投资。

哈电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哈电集团财务公司系其控制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述委托贷款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哈尔滨市松北区创新一路1399号

法定代表人：曹志安

注册资本：贰拾亿圆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00127057741M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电机、锅炉、汽轮机零部件及辅助制造、销售；国内贸易（国家有专项规定除

外）；从事国内外电厂项目开发；在国（境）外举办各类企业；物资供销业（国家有专项规定

除外）；承担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工程设备招标业务。

关联关系：哈电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

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哈电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构成关联关系，与其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财务数据： 截至2024年6月30日, 哈电集团资产总额847亿元， 净资产 238.63�亿元；

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194.66�亿元，净利润 7.25亿元。

经查询，哈电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哈尔滨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方名称：哈尔滨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三大动力路7号

法定代表人：许瑛

注册资本：壹拾伍亿圆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10558272697H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

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

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

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

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的融资租赁；经批准发行

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

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6月30日，哈电集团财务公司资产总额209.83亿元，净资产24.84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2.44亿元，净利润0.78亿元。

经查询，哈电集团财务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为佳电公司、动装公司接受控股股东哈电集团通过哈电集团财务公司提

供的合计2490万元人民币委托贷款， 贷款期限为12个月， 贷款利率按年利率2.8475%计算

（贷款利率将以同期发布的LPR为参考），公司对上述委托贷款未提供任何担保。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委托贷款的贷款利率系交易双方在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基准利率基础上自

愿协商的结果，符合市场原则，价格公允、合理。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拟签署的《委托贷款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委托贷款金额：两笔委贷合计2490万元。

2.委托贷款期限：12个月，到期后自动展期一年（如无特殊情况不再履行上会程序）。

3.委托贷款利率：年利率暂定2.8475%� ，实际利率以委托贷款合同签订日当期LPR为参

考进行调整。 后续委托贷款展期利率以委托贷款展期协议为准。

4.委托贷款将通过哈电集团财务公司发放。

5.合同生效条件：自委托贷款合同签署之日起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按照规定，本次专项资金最终需要以注资方式使用。 考虑预算资金应尽快投入使用，以

发挥预算资金效益，采用先委托贷款、后择机注资的方式。 先由哈电集团将专项资金通过哈

电集团财务公司以委托贷款方式向子公司发放。 若时机成熟，哈电集团将终止委托贷款协

议，履行注资程序。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出于子公司经营的正常需要， 为子公司的经营发展提供流动资金支持，

通过此次交易将保障子公司业务发展资金需求，有利于子公司发展，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

以及当期经营成果产生实质影响，符合上市公司利益，未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

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26745.22万元（含上述委托贷款）。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公司事前就该事项通知了我们，提供了相关资料，并召开专门会议进行沟通。 我们认真

审阅了相关资料后， 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向公司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为日常经营活动所需，

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 关联交易的定价程序合法、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给公司的

持续经营带来重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审议。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度第六次会议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5日

哈尔滨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上半年风险评估报告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的要求，通过查验哈尔滨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哈电集团财务公司” ）《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证件资料，并审阅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在内的哈电集团财务公司的定期

财务报告，对哈电集团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具体情况报告如

下：

一、哈电集团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哈电集团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由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

司控股，由哈电集团系统内6家企业共同出资组建的一家全国性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注册资

本金1,500,000,000.00元。法定代表人：许瑛。公司住所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三大动

力 路 7 号 。 金 融 许 可 证 机 构 编 码 ：L0113H223010001。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30110558272697H。 哈电集团财务公司股东方构成见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投资金额/元 持股比例

1 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135,000,000.00 9%

2 哈尔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825,000,000.00 55%

3 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90,000,000.00 6%

4 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 90,000,000.00 6%

5 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90,000,000.00 6%

6 哈尔滨电气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70,000,000.00 18%

合计 1,500,000,000.00 100%

哈电集团财务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吸收成员单位存款；办理成员单位贷款；办理成员单

位票据贴现；办理成员单位资金结算与收付；提供成员单位委托贷款、债券承销、非融资性

保函、财务顾问、信用鉴证及咨询代理业务；从事同业拆借；办理成员单位票据承兑；办理成

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从事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

二、哈电集团财务公司风险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控制环境

哈电集团财务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 按照 《哈电集团财务公司章

程》中的规定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确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各负其责、规范运作、互相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 哈电集团财务公司由董事会、监事

会对股东会负责。 董事会、监事会能够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监事会的授权，以及落

实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

哈电集团财务公司不断加强内控机制建设、规范经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放在各项

工作的首位，以培养员工具有良好职业道德与专业素质及提高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作为基

础，通过加强或完善稽核、培养教育、考核和激励机制等各项制度，完善哈电财务公司内部

控制制度。

（二）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哈电集团财务公司编制完成了一系列内部控制制度，完善了风险管理体系，实行内部

审计监管制度，建立内部审计管理办法和操作规程。 依据各项业务的不同特点制定各自不

同的风险控制制度、标准化操作流程和风险防范措施，各部门责任分离、互相监督，对自营

操作中的各种风险进行预测、评估和控制。

（三）控制活动

1.资金管理

哈电集团财务公司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及人民银行规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制定了《资金

计划管理办法》《同业拆借业务管理办法》《同业存款业务管理办法》 等业务管理办法、业

务操作流程，有效控制了业务风险。

（1）在资金计划管理方面，哈电集团财务公司业务经营严格遵循《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管理办法》进行资产负债管理，通过制定和实施资金计划管理办法，同业资金拆借管理等制

度，保证公司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

（2）在成员单位存款业务方面，哈电集团财务公司严格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

用的原则保障成员单位资金的安全，维护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资金流动性管理方面，哈电集团财务公司持续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和市场流动性

的分析，结合自身资产负债结构和资金总体平衡状况，提高流动性管理的前瞻性和主动性，

积极应对市场流动性风险，确保资金流动性状况保持安全稳健。

2.内部稽核控制

哈电集团财务公司实行内部审计监督制度，设立对董事会负责的内部审计部门，建立

内部审计管理办法和操作规程，对公司内部活动进行内部审计和监督。 审计部负责公司内

部稽核业务，审计部针对公司的内部控制执行情况、业务和财务活动的合法性、合规性、风

险性、准确性、效益性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内部控制薄弱环节、管理不善之处和由此导致的

各种风险，向管理层提出有价值的改进意见和建议。

（四）内部控制总体评价

哈电集团财务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完善的，执行是有效的。 在资金管理方面较好地

控制资金流转风险；在内控管理方面整体风险控制在合理的水平。

三、哈电集团财务公司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

（一）经营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哈电集团财务公司资产总额209.83亿元，净资产24.84亿元；实现

营业收入2.44亿元，净利润0.78亿元。

（二）管理情况

哈电集团财务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稳健经营的原则，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监督管理办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

办法》和国家有关金融法规、条例以及公司章程，规范经营行为，加强内部管理。根据对哈电

集团财务公司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 未发现截至2024年6月30日与财务报表相关的风险

控制体系存在重大缺陷。

（三）监管指标

截至2024年6月30日，哈电集团财务公司的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要求。

序号 名称 本期% 标准值

1 资本充足率 24.79 ≥10%

2 不良资产率 0.00 ≤4%

3 不良贷款率 0.00 ≤5%

4 流动性比例 54.83 ≥25%

5 拆入资金比率 0.00 ≤100%

6 担保比例 55.15 ≤100%

四、本公司与哈电集团财务公司的业务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的要求，本

公司对在哈电集团财务公司业务情况进行了自查，截至2024年6月30日，本公司与哈电集团

财务公司只有国拨资金委托贷款业务。

五、风险评估意见

基于以上分析与判断，公司认为：

(一)哈电集团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哈电集团财务公司建立了较为完整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可较好地控制相关风险。

(三)未发现哈电集团财务公司存在违反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企业集

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况。

(四)根据哈电集团财务公司2024年6月30日财务报表，哈电集团财务公司运营正常，有

较强的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与其开展关联交易业务风险较为可控。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000922� � � �证券简称：佳电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9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于2024年8月5日以电子邮件、微信的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15日以现场、

视频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其中独立董事3名），实际出席董

事9名，实际表决董事9名。 会议由董事长刘清勇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确认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内容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公司2024年上半年的生产经营情况，财务数据真实准确。具体内

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4-064）。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研究讨论，认为历锐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董事会同意聘任历锐先生为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1）。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依据《企业会计准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和要

求，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资产、负债和财务状况。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4.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出于子公司经营的正常需要， 为子公司的经营发展提供流动资金支持，

通过此次交易将保障其业务发展资金需求，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以及当期经营成果产生实

质影响，符合上市公司利益，未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同意本议案，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审核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上的 《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3）。 关联董事刘清勇先生、刘汉成先生、刘亨先生、王晓辉先生、刘志强先生、黄浩

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其余3名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此项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5.审议通过关于《哈尔滨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上半年风险评估报告》的

议案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认为公司出具的《哈尔滨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上

半年风险评估报告》全面、真实反应了哈尔滨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资质、主营

业务及风险情况，其结论均有客观性和公正性。 哈尔滨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已建立

了较为完善的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体系，有较强的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董事会认为公

司与其开展关联交易业务风险较为可控。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哈尔滨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上半年风险评估

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审核意见。 关联董事刘清勇先生、刘汉成先生、刘亨先生、

王晓辉先生、刘志强先生、黄浩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其余3名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此项

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6.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质量管理机构》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质量管理，提升质量保证、质量检验部门在企业内部的独立性、权威

性，结合公司生产实际，公司决定对质量管理机构进行调整，将质量保障部拆分为质量保证

部和质量检验部，分别负责质量保证和质量检验工作。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超额利润分享兑现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超额利润分享方案》，结合公司经营实际，公司制定了《2023年度超额利润

分享兑现方案》，兑现结论：公司2023年度完成利润低于分享目标利润，不能实现超额利润

分享兑现。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工资总额备案制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决策部署，建立健全与劳动力市

场基本适应、与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公司结合实

际，对《公司工资总额备案制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000922� � � �证券简称：佳电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0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

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于2024年8月5日以电子邮件、微信的形式发出通知，于2024年8月15日以现场、视频

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实际表决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肖坤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1.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确认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内容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公司2024年上半年的生产经营情况，财务数据真实准确。具体内

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4-064）。

本议案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关于《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

司的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62）。

本议案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8月15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熊猫乳品 股票代码 30089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XU�XIAOYU（徐笑宇） 蒋晓洁

电话 0577-59883129 0577-59883129

办公地址 浙江省苍南县灵溪镇建兴东路650-668号 浙江省苍南县灵溪镇建兴东路650-668号

电子信箱 300898@pandairy.com 300898@pandairy.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60,352,376.50 447,500,286.54 -1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387,178.16 47,182,677.88 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9,451,950.68 40,546,509.04 -2.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5,425,368.74 23,606,722.94 177.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22 0.3768 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22 0.3768 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5% 5.37% -0.4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049,224,308.87 1,146,493,057.61 -8.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29,167,017.97 943,646,796.70 -1.5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05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丽水锡安食品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48% 37,800,000 0 不适用 0

李学军 境内自然人 5.66% 7,020,000 5,265,000 不适用 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宝升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65% 7,000,000 0 不适用 0

郭红 境内自然人 5.01% 6,215,500 0 不适用 0

LI�DAVID�XI�AN 境外自然人 4.23% 5,250,000 3,937,500 不适用 0

陈秀琴 境内自然人 3.41% 4,224,000 0 不适用 0

陈秀芝 境内自然人 3.39% 4,200,000 0 不适用 0

周炜 境内自然人 1.33% 1,649,429 0 不适用 0

君丰合兴（平潭）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8% 839,600 0 不适用 0

郑文涌 境内自然人 0.43% 530,3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周炜系郭红的配偶；

2、 李学军系丽水锡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LI�DAVID�XI�AN （李锡

安）与李学军为兄弟关系，陈秀琴、陈秀芝为LI�DAVID�XI�AN（李锡安）和李学军的

关联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云维股份 60072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斌 桂腾雷

电话 0871-65658518 0871-65656808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日新中路393号广福城

写字楼20楼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日新中路393号广福城

写字楼20楼

电子信箱 lib39770@cnyeig.com gui_tl@qq.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450,459,132.94 491,675,177.48 -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57,110,893.39 360,289,901.38 -0.8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94,815,794.20 364,707,877.11 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141,453.84 2,169,416.79 -24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08,884.71 1,980,876.04 -251.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251,352.84 -36,044,032.5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8 0.61 减少1.4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5 0.0018 -244.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5 0.0018 -244.81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1,55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04 357,865,674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

分行

国有法人 4.28 52,783,553 0 无 0

张光武 境内自然人 2.63 32,400,000 0 无 0

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6 24,130,195 0 无 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 未知 1.69 20,773,000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

分行

国有法人 1.54 18,933,485 0 无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1.54 18,925,836 0 无 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明分行

未知 1.34 16,511,204 0 无 0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0 14,793,683 0 无 0

黄碧光 境内自然人 1.16 14,350,867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本表所列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数量为合并其子公司云南

能投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数以及煤炭产业集团下属云南大为制焦有限

公司持股数（能投集团直接持有354,158,803股，持股比例28.74%；其子

公司云南能投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持有3,099,941股， 持股比例0.25%；煤

炭产业集团下属云南大为制焦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606,930股， 持股

比例0.05%）。

新增合并云南大为制焦有限公司持股数原因： 云南能投集团董事长

于2024年4月兼任煤炭产业集团董事长。

2.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14,793,683

股，持股比例为1.20%，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云南省能源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61.69%股权。

3.除上述云南能投集团、煤炭产业集团、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表中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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